钦政发[2016]7号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权力清单
市级保留类行政权力事项(共1项)

部门：钦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序号
	权力分类
	项目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实施对象
	承办机构
	备注

	1
	其他行政权力
	住房公积金审批
	住房公积金提取审批
	【行政法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2002年3月24日国务院令第350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第十一条：“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履行下列职责：（四）审批住房公积金的提取、使用”。
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职工应当持提取证明向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日内作出准予提取或者不准提取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
	公民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管理科
	 

	
	
	
	住房公积金贷款审批
	【行政法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2002年3月24日国务院令第350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第二十六条：“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在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时，可以向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5日内作出准予贷款或者不准贷款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准予贷款的，由受委托银行办理贷款手续。”
	公民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信贷管理科
	 

	2
	行政处罚
	对单位不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或不为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的处罚
	无
	【行政法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2002年3月24日国务院令第350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第三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单位不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或者不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办理；逾期不办理的，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管理科、稽查法规科
	暂不执行

	3
	行政确认
	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
	无
	【行政法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2002年3月24日国务院令第350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第十三条第二款：“单位应当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经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审核后,到受委托银行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或缴存职工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管理科、稽查法规科
	 


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共性类行政权力事项

部门: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单位）

	序号
	权力分类
	项目名称
	实施依据
	 
实施对象
	承办机构
	备注

	1
	行政处罚
	行政许可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行政许可的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七十八条 行政许可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行政许可的，行政机关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并给予警告；行政许可申请属于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事项的，申请人在一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行政许可。
	违法行为主体
	市级有关部门
	 

	2
	行政处罚
	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九条 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取得的行政许可属于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事项的，申请人在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行政许可；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法行为主体
	市级有关部门
	 

	3
	行政处罚
	对倒卖、转让、出租、出借、涂改行政许可证件的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八十条 被许可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行政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行政许可证件，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行政许可的；
	违法行为主体
	市级有关部门
	 

	4
	行政处罚
	对超越许可范围进行活动的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八十条 被许可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行政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超越行政许可范围进行活动的
	违法行为主体
	市级有关部门
	 

	5
	行政处罚
	向负责监督检查的行政机关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拒绝提供反映其活动情况的真实材料的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八十条 被许可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行政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向负责监督检查的行政机关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拒绝提供反映其活动情况的真实材料的；
	违法行为主体
	市级有关部门
	 

	6
	行政处罚
	对未取得行政许可擅自从事依法应当取得行政许可的活动的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八十一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未经行政许可，擅自从事依法应当取得行政许可的活动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法行为主体
	市级有关部门
	 

	7
	行政处罚
	加处罚款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 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一）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违法行为主体
	市级有关部门
	 

	8
	行政检查
	抽样取证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 行政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的方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在此期间，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不得销毁或者转移证据。
	违法行为主体
	市级有关部门
	 

	9
	行政奖励
	对社会发展、公共利益、推动廉政建设有突出贡献的信访奖励
	【行政法规】《信访条例》（国务院令第431号）第八条 信访人反映的情况，提出的建议、意见，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或者对改进国家机关工作以及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有贡献的，由有关行政机关或者单位给予奖励。
【地方性法规】《广西壮族自治区信访条例》第三十条 信访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有关国家机关、单位给予表彰和奖励：（一）提出的意见、建议，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或者对改进国家机关工作有重大作用的；（二）揭发、检举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犯罪行为，对克服严重官僚主义、推动廉政建设有显著效果的；（三）举报违法犯罪活动，对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以及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有突出贡献，或者为国家挽回重大经济损失的。
	行为主体
	市级有关部门
	 

	10
	其他权力
	行政复议
	【法律】《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 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复议申请人
	市级有关部门
	 


